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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0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 1月 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45,467,17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073,664,7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71,802,4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8.10952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282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98128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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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执行董事周易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10人。因公务原因，张伟、陈仲扬、张金鑫 3

位董事未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以及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

证律师及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

票和监票。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建议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4,711,084,385 89.812484 533,995,372 10.180130 387,422 0.00738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会清 5,101,385,010 97.253206 是

2.02 周易 5,120,606,288 97.619642 是

2.03 丁锋 5,096,506,705 97.160206 是

2.04 于兰英 5,056,989,307 96.40684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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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柯翔 5,057,647,240 96.419386 是

2.06 晋永甫 5,056,988,121 96.406820 是

2.07 陈建伟 5,057,098,390 96.408923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建文 5,150,024,214 98.180468 是

3.02 王全胜 5,065,345,416 96.566145 是

3.03 彭冰 5,132,170,238 97.840098 是

3.04 王兵 5,142,811,803 98.042970 是

3.05 老建荣 5,131,110,696 97.81989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会中，本公司 A股

股东中持股比例 5%以下的股东对于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建议股东

会授予董事会

发行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2,107,690,182 89.668856 242,507,931 10.317175 328,345 0.013969

2.00

关于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成员（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2.01 王会清 2,244,017,368 95.468713 - - - -

2.02 周易 2,247,541,638 95.618649 - - - -

2.03 丁锋 2,201,743,908 93.670246 - - - -

2.04 于兰英 2,210,272,870 94.033099 - - - -

2.05 柯翔 2,210,991,882 94.063688 - - - -

2.06 晋永甫 2,210,271,684 94.033048 - - - -

2.07 陈建伟 2,210,381,953 94.037740 - - - -

3.00

关于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成员（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3.01 王建文 2,255,606,024 95.961737 - - - -

3.02 王全胜 2,217,491,811 94.340219 - - - -

3.03 彭冰 2,251,044,560 95.76767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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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王兵 2,249,144,197 95.686827 - - - -

3.05 老建荣 2,238,300,831 95.225511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需要逐项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议案 2

的 7项子议案以及议案 3的 5项子议案。

2、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会结束之日起三年。本次会议分别选

举王会清先生、周易先生、丁锋先生、于兰英女士、柯翔先生、晋永甫先生、陈

建伟先生、王建文先生、王全胜先生、彭冰先生、王兵先生、老建荣先生 12人，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王莹女士共 13人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成员。

王莹女士的简历以及王兵先生的更新简历详见附件，其他董事的简历详见公

司于 2026 年 1月 1日披露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5-082）。除简历所披露内容之外，上述董事与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

情形。王莹女士是公司执行董事，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和制度

确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张伟先生、陈仲扬先生和张金鑫先生任期届满，不再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张伟先生、陈仲扬先生和张金鑫先生不存在未履行的公开承

诺或义务，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与其辞职有关的事项需要知会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公司也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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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黄笑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

内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附件：王莹女士和王兵先生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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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王莹女士和王兵先生简历

1、王莹女士，公共管理硕士。2016年 1月加入公司，2016年 4

月至 2025年 5月担任本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2019年 12月至 2025

年 5月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1年 12月起担任本公司工会主

席，2025年 4月起担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25年 6月起担任本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2、王兵先生，博士，会计学专业。2007年7月至2022年12月历任

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2022年12月至今

任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系副主任。2022年12月起任本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目前，王兵先生兼任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王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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